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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後入學管理學院 EMBA、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

程及電資學院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 

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202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14:30 

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任貽均副校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郭家伶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由於近年來大學自主，財務盈虧由各校自行負擔，本校學校收入來源，除教育部補助款

外，主要來自學雜費收入；本校雖於 107 學年度調整過學雜費，然而近幾年來，國內消

費者物價指數不斷攀升，人事成本提高，且已經相隔多年未作調整；因此，不得不在適

度範圍內調漲學雜費，以增加學校收入，持續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為維持管理學院 EMBA

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基本營運及教學品質，

同時優化教學軟硬體設備，擬自 114學年度起，調整本校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

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專班學費。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如附件一）規定略以： 

(一) 大學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

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部備查。 

(二) 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 

三、依據工作報告之說明二，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

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之班別，若學雜費有所調整，應由學校調整

後報本部備查，函報時程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併同本校最新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資料函

報備查)。函報時需另提供資料如下： 

(一)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 (附件二)。 

(二) 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學校送審表件(附件三，依照教育部送審表件規定內容填寫)。 

(三) 學雜費調整決策方式與流程(附件四)、審議小組成員及籌劃項目(附件五)。 

(四) 學生公開說明會及學生意見陳述管道之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 

四、 本校 114學年度後入學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

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之學雜費調整審議程序作業流程及時程表如

附件六，113學年度國立各公立大專校院學雜費收取標準如附件七。 

參、 討論提案： 

案由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一次 114學年度後入學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

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學雜

費調整審議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消費者物價指數逐年攀升，但本校 EMBA學雜費收費與他校相比較低。 

二、各項支出日益增加，收支差距擴大。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改善教學環境空間、

補助 AACSB經費等等。 



2 

 

三、本校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智慧與大

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學雜費收費標準如下： 

 

1. 本表以 113 學年度，管院雙聯核定招生名額 18 名，管院 EMBA境內班招生名

額 116 位，境外班 90 位；電資雙聯核定招生名額 40 名為計算基準。 

2. 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雙聯專班註冊人數為 19 位(管院 7 位，

電資 10 位)，學校目前一學期總收入為 1,342,861 元，一學年總收入 2,685,722

元。 

四、本案管理學院 EMBA 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智慧

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之雜費基數不變；學分費調整幅度如下：  

1. 境內班 EMBA 學雜費試算 

➢ 目前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 

每一學分費 9,020 元 畢業學分 42 學分 

總數為 16,913*4+9,020*42=67,652+378,840=446,492 元。 

➢ 調整後 

僅調整學分費至 11,000 元(調整幅度約 21.9512195%)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維持不變) 

每一學分費 11,000 元 畢業學分 42 學分 

總數為 16,913*4+11,000*42=67,652+462,000=529,652 元。 

調漲 83,160 元，兩年總學費調幅為 18.63% 

2. 境外班 EMBA 學雜費試算 

➢ 目前 

雜費基數每學期 20,500 元 

每一學分費 15,375 元 畢業學分 30 學分 

總數為 20,500*4+15,375*30=82,000+461,250=543,250 元。 

➢ 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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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調整學分費至 18,750 元(同境內班調幅約 21.9512195%) 

雜費基數每學期 20,500 元(維持不變) 

每一學分費 18,750 元 畢業學分 31 學分 

總數為 20,500*4+18,750*31=82,000+581,250=663,250 元。 

調漲 120,248 元，兩年總學費調幅為 22.09% 

3. 管理學院雙聯學位學程學雜費試算 

➢ 目前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 

每一學分費 9,020 元 畢業學分 24 學分 

總數為 16,913*4+9,020*24=67,652+216,480=284,132 元。 

➢ 調整後 

僅調整學分費至 11,000 元(約 21.9512195%)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維持不變) 

每一學分費 11,000 元 畢業學分 24學分 

總數為 16,913*4+11,000*24=67,652+264,000=331,652。 

調漲 47,520 元，兩年總學費調幅為 16.73% 

4. 電資學院雙聯學位學程學雜費試算 

➢ 目前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 

每一學分費 9,020 元 畢業學分 30 學分 

總數為 16,913*4+9,020* 30=67,652+ 270,600= 338,252 

➢ 調整後 

僅調整學分費至 11,000 元(約 21.9512195%) 

雜費基數每學期 16,913 元(維持不變) 

每一學分費 11,000 元 畢業學分 24學分 

總數為 16,913*4+11,000* 30=67,652+ 330,000= 397,652。 

調漲 59,400 元，兩年總學費調幅為 17.56%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七條規定之資訊公開程序，擬將學

雜費調整之各項資訊公告於本校網站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如蒙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通過，擬依預估時程表進行後續事宜，並協請請各相

關單位(如：學務處、主計室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提供本

校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績效審酌狀況等資料。 

二、相關本校網頁校務公開資訊專區資料之維護(進修部、管理學院 EMBA、電資學

院等)，將請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協助更新網頁資料。 

決議：請進修部主導統籌各學院，調漲的資訊請公開在公開資訊的專區。 

案由三：本案若審議小組討論通過，擬召開兩場學雜費調漲公開說明會，暫定於 11/21

和 11/23，進行學雜費調整規劃之報告和討論，待學生意見統整過後，擬提報

審議小組預計於 11/25第二次之會議進行決議。為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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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研議公開程序，擬召開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並設立學

生意見陳述管道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該辦法第九條「研議公開程序」，本校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

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均應公開；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

代表，並應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二、 針對「舉辦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部分，為充分與學生進行雙向溝通，預計辦

理兩場次。辦理時間如下： 

(一) 進修部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

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學雜費調整： 

113年 11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9時科研大樓哈佛講堂舉辦 

(二) 進修部管理學院 EMBA專班、高階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及電資學院人工

智慧與大數據高階管理雙聯碩士學位學程學雜費調整： 

113年 11月 23日（星期六）下午 16時 30分科研大樓哈佛講堂舉辦。 

 

三、針對「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部分，擬開放下列意見陳訴管道：將提供

google表單連結, 讓學生可以反應意見陳訴。 

決議：兩場 11/21和 11/23之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照案通過。有關第二次的審議小組

會議，再由進修部審視相關並完成資料蒐集後另訂開會時間。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20) 

 

姓   名  

班  級  

聯絡電話 
通訊電話： 

手機電話： 

電子信箱  

意見主旨  

意見陳述 

 

 



5 

 

 

 

  



6 

 



7 

 



8 

 

 



9 

 



10 

 

 



11 

 



12 

 

 


